附件2
教育部115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安(含學務創新)儲備人員推薦人員培訓同意書暨推薦表

立書人(推薦人) 　   　　   已詳閱教育部115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安(含學務創新)儲備人員推薦培訓實施計畫，並推薦本單位所屬現職人員  　　　　　　報名教育部115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安(含學務創新)儲備人員培訓，如獲錄取，亦同意其參加培訓。
此　致
教育部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代表人(學校由校長或其授權人員)：       簽章

       報名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被推薦人員須經業務權責單位用印
	聯絡處/
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大專校院
	請填推薦序位
(被推薦人序位/總推薦人數)
	權責主管用印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本人授權個資同意主辦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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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教育部115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安(含學務創新)儲備人員推薦培訓名冊(先用後訓現職校安人員)


	推薦序位
	學校
	職稱
	姓名
	生理姓別
	身分證
字號
	出生年月日
	本校任職日期

	畢業學校
學制(系科)
	行動電話
	緊急聯絡人（電話）
	葷/素食
	學校電話
	e-mail

	1
	私立○○高中
	校安人員
	陳○○
	男
	P12345678
	70.3.1
	111.3.1
	大葉大學工設系
	0988-000000
	林○○
0938-123456
	葷
	02-00000000
	　

	2
	市立○○高中
	校安人員
	廖○○
	女
	X22345678
	60.6.30
	111.9.1
	建國科大電機系
	0935-000000
	廖○○
0911-123456
	葷
	02-00000000
	

	
	
	
	
	
	
	
	
	(表格不足往下延伸)
	
	
	
	
	

	說明
	1.以上範例請以excel格式建檔儲存，並依順序繕造，勿自行更動，本表格得視情況自行延伸。
2.各大專校院及縣市聯絡處/教育局承辦人請將參訓同仁依學校/縣市造冊，並於115年10月1日（星期四）中午12時前，將參加人員報名表彙整後，將掃描後電子檔案(含EXCEL檔)傳送至文藻外語大學胡詩萍07-3426031分機3522  E-mail: 99862@gap.wzu.edu.tw。逾期視同無派訓意願，所釋出名額由其他學校備取人員遞補
3.除大專以外各縣市單位應將本表及各項資料掃描資料電子檔寄送國教署王小姐備查(e-3276@mail.k12ea.gov.tw，電話:04-37061373)。

	承辦人:                                                      單位主管:



